
晋政函〔２０２２〕１０９号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禁止在垣曲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水库

淹没区及枢纽工程建设区新增建设项目和

迁入人口的通告

山西垣曲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«抽水蓄能中长期

发展规划(２０２１－２０３５年)»中确定的“十四五”重点实施项目.为

确保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顺利实施,根据«大中型水

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»(国务院令第６７９号)

的有关规定,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山西垣曲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淹没区和枢纽工程建设

区范围包括:垣曲县解峪乡解峪村、乐尧村,王茅镇西王茅村,以及

位于解峪乡的皋落林场等有关区域.以上征地区域具体以埋设界

桩为准.

二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,未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,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在山西垣曲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淹没区和枢纽工

程建设区新建、扩建和改建项目,不得开发土地和修建房屋及其他

设施,不得植树造林.违反上述规定的,除按违规处理外,搬迁时



一律不予补偿.

三、除正常工作调动人员、离退休人员、复转军人、大中专毕业

生、服刑期满释放人员等回原籍人员外,禁止向该区域迁入人口,

自行迁入的人口和该区域内无户籍的人口一律不按移民对待.

四、本通告发布后,国家电投集团山西丝路晋元电力有限公司

应尽快按照工程设计技术深度要求,对山西垣曲二期抽水蓄能电

站水库淹没区和枢纽工程建设区进行打桩定界、设置明显标志,并

会同当地人民政府将打桩定界范围内各项实物指标进行调查、登

记、公示、核定,并按征地移民有关规定,编制报审移民安置规划大

纲和移民安置规划报告.

五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.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８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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